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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58                                证券简称：雪迪龙                            公告编号：2015-016 

北京雪迪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年度报告摘要 

1、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

定网站上的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雪迪龙 股票代码 002658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赵爱学 魏鹏娜 

电话 010-80735666 010-80735664 

传真 010-80735777 010-80735777 

电子信箱 zqb@chsdl.com weipengna@chsdl.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2014 年 2013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2 年 

营业收入（元） 741,430,341.96 588,997,388.21 25.88% 378,522,108.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98,841,128.70 134,146,672.61 48.23% 99,858,615.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196,193,287.58 134,365,282.44 46.01% 96,605,281.5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1,866,300.27 6,866,853.50 655.31% -25,401,033.9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72 0.49 46.94% 0.3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72 0.49 46.94% 0.3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5.79% 11.93% 3.86% 11.46% 

 2014 年末 2013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2012 年末 

总资产（元） 1,622,959,872.62 1,345,568,592.70 20.62% 1,161,414,717.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351,461,127.32 1,180,114,558.62 14.52% 1,067,963,534.01 

（2）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4,485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第 5 个交易

日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3,968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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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敖小强 境内自然人 66.67% 183,300,000 183,300,000   

郜武 境内自然人 1.45% 4,000,000 4,000,000   

王凌秋 境内自然人 1.45% 4,000,000 4,000,000   

全国社保基金

四一三组合 
其他 1.02% 2,804,071    

吕会平 境内自然人 0.73% 2,000,000 2,000,000   

丁思寓 境内自然人 0.73% 2,000,000 2,000,000   

中国农业银行

－中邮核心成

长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0.73% 2,000,000    

交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汇

丰晋信低碳先

锋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0.72% 1,987,374    

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申万菱信中

证环保产业指

数分级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0.56% 1,530,311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富国研究精

选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0.47% 1,299,927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第一大股东敖小强和第二大股东郜武、第三大股东王凌秋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人关系，此三名公司股东与其他七名股东之间也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关系，公司

未知其他七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无 

（3）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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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公司总体经营情况 

1. 2014年度主要经营指标完成情况  

(1)营业收入:完成 7.41亿元，与去年同期5.89亿元相比，增长1.52亿元，增长25.88%。 

(2)净利润:完成 1.99亿元，与去年同期1.34亿元相比，增长6500万元，增长48.23%。 

(3)总资产:至2014年末16.23亿元，比去年年末13.46亿元相比，增长2.77亿元，增长20.62%。 

(4)净资产:至2014年末 13.51亿元，比去年年末11.80亿元相比，增长1.71亿元，增长14.52%。 

2. 2014年度各项财务指标 

报告期内公司偿债能力方面，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两个指标分别为5.41、4.02；在营运能力方面，总资产周转率、应收

账款周转率(次)和存货周转率(次)分别是0.50、2.42、1.56；在盈利能力方面，基本每股收益达0.72元，净资产收益率达到15.79%。 

 

（二）公司细分行业分析 

脱硫监测业务：随着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进一步落实，污染治理持续向纵深发展，燃煤小锅炉治理的市场需求较往

年有明显增长，报告期内应用于中小锅炉监测的订单增长迅速。 

脱硝监测业务：受国家环保规划的影响，报告期内脱硝监测业务得到持续快速释放，脱硝工程的实施进度进一步加快，

实施周期也进一步缩短。 

智慧环保业务：随着信息化在环境监管中的作用进一步凸显，环保管理工作对信息化的依赖越来越强，未来智慧环保业

务面临广阔的发展前景。公司2014年签订了第一个智慧环保信息化平台项目，实现了智慧环保领域零的突破，公司将倾力将

其打造为一个标杆性项目，让环保平台真正成为环境改善的重要助力。 

其他环境监测业务：公司在水质监测、空气质量监测等领域继续增加投入，在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下，取得了良好的业

绩，为未来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基础。 

运营维护业务：报告期内，运维业务稳定增长，公司在全国范围内成立的运维中心已增加至54个，形成了基本覆盖全国

范围的运维网络。同时，公司逐渐开展水质监测设备的运维服务，目前已有百余套水质设备由公司维护，为公司规划未来综

合性运维服务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4、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1）执行财政部于2014年修订及新颁布的准则 

本公司已执行财政部于2014年颁布的下列新的及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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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

工薪酬》（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财务报表》（修

订）、《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39号——公允价值计量》、《企业会计准则

第40号——合营安排》、《企业会计准则第41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 

 

本公司执行上述企业会计准则的主要影响如下： 

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修订） 

本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修订）将本公司对被投资单位不具有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并且在

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投资从长期股权投资中分类至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核算，并进行了追溯调整。 

 

2、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本公司报告期内无需要披露的会计估计变更。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本期合并报表范围增加了北京雪迪龙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和青海晟雪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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